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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TCGHR

待遇福利子系統

健康檢查補助作業

操作手冊

111年2月8日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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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一級機關報送時間設定
(一級機關設定p26)

健檢資料維護作業
(如何維護健檢資料p3)

健檢統計表報送作業
(如何報送健檢統計資料p23)

健康檢查補助

健檢統計作業
(如何產製或新增健檢統計資料p17)



4.健檢EMAIL通知參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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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資料檔

3.健康檢查資料維護

6.健康檢查管制表

5.EMAIL通知受檢作業

維護申請補
助資料

產製符合
健檢資格
資料

7.健康檢查調查表

設定健檢承
辦人資料

建立EMAIL

通知內容
範本

EMAIL通知符
合受檢人員

8.健康檢查執行情形統計表

10.大批變更修編機關健康檢查維護作業

查詢並產制機關目
前建檢執行情形表

將機關編修前資料轉
入編修後健檢資料檔

1.機關承辦人員設定

2.健康檢查現職整批轉入

列印管制表

9.健康檢查執行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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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設定健檢統計承辦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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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基本
資料檔

健檢資
料檔

本作業功能：產製符合受檢名單(現職基本資料、健檢資格資料)

「大批轉入」：根據個人表2現職資料、表1基本資料與前1或2年度申請補助
資料，自動產製符合受檢名單、健檢對象及得補助金額。

注意事項：
1.受檢人員符合健檢對象兩年健檢一次或每年一次資格，則會依去年請領金額與合併年度來

判斷今年得補助8000、16000或列管0元。
2.第一次在本系統作業，無去年健檢資料，會造成程式誤判去年無請領金額，批次轉入後請
務必針對可選擇兩年或每年健檢之健檢對象受檢人員校對與編修健檢資料維護「得補助金
額」與「合併年度」。
3.受檢人員符合健檢對象(12)從事危安工作每三年健檢一次，轉入資料前請先維護「第六類
人員危安工作年資維護」。
4.「大批刪除」或重複執行「大批轉入」：若受檢人員已有申請資料則不會被刪除或更新。



功能：維護第六類人員從事危安工作經歷資料。

點選查詢：可查詢已建立第六類人員從事經
歷資料

點選新增或編修：由身分證號帶出員工基本
資料，可維護從事危安工作起迄日，完成後
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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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檔個人

健檢資
料檔

重新產生：產生健檢資料，若已有當年度健檢資料，則先刪除尚未請領資料再重
新產生，已有請領金額的健檢資料則不會被刪除也不會被重新產生。
擷取新進人員：搜尋現職人員符合受檢資格，只針對健檢維護畫面沒有資料者，
批次轉入新的健檢資料。(例：年中新進人員) 

覆蓋已存在資料：更新已在健康檢查維護檔內人員的單位、職稱等現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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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業功能：維護健檢資料(新增、查詢→編修)

含有(現職基本資料、健檢資格資料、申請補助資料)

匯出：可將健檢名單匯出EXCEL檔案
匯入申請資料：提供整批匯入申請補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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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現職基
本資料

健檢資
格資料

申請補
助資料

新增身分證號資料會自表2、1帶出員工資料
新增健檢對象自動帶出「得補助金額」
健檢對象若為符合兩年健檢一次或每年一次資
格人員，則依去年請領金額與合併年度來判斷
今年得補助8000、16000或列管0元

健檢對象若為(12)從事危安工作第三年健檢一
次，則依請領金額與合併3年度來判斷今年得
補助3500或列管0元

同時適用職安法等相關規定實施特定項目健檢
人員，請勾選空白欄位並留意勿重複請領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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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維護健檢申請資料

注意事項：
可查詢個人跨機關健檢資料：清空年度、清
空服務機關、輸入身分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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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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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申請資料

EMAIL通知受檢作業

本作業功能：根據匯入檔案的名單一筆一筆更新申請補助資料

注意事項：
1.匯入檔案的名單必須在健康檢查資料維護先有該員資料
2.匯入資料只能更新申請資料
3.匯入資料之申請補助資料空白將視為清除原申請補助資料
4.有關匯入格式可點選「格式說明」參考(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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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說明

本作業功能：匯出、匯入檔案格式說明

注意事項：
1.健檢醫院須輸入代碼非醫院名稱
2.若須匯入則請勿自行加減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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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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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申請資料

EMAIL通知受檢作業

本作業功能：根據匯入檔案的名單一筆一筆更新申請補助資料

注意事項：
1.匯入檔案的名單必須在健康檢查資料維護先有該員資料
2.匯入資料只能更新申請資料
3.匯入資料之申請補助資料空白將視為清除原申請補助資料
4.有關匯入格式可點選「格式說明」參考(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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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說明

本作業功能：匯出、匯入檔案格式說明

注意事項：
1.健檢醫院須輸入代碼非醫院名稱
2.若須匯入則請勿自行加減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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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檢查批次統計健檢資料
檔

2.健康檢查統計檔維護

3.健康檢查統計表健檢統計
檔

依平日所維護健檢資料批次產製統計資料

列印健檢統計報表作為內部陳核或留存用

新增或查詢修改健檢統計資料

健檢統計
明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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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統計檔

查詢統計明細

查詢結果

點選放大鏡可看人員名單

產製統計檔：依健檢補助資料產製統計資料
查詢統計明細：查詢統計人員名單
查詢結果：查詢統計數字
統計維護：可編修統計數字

本作業功能：產製健檢統計檔、統計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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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編修

方式一 方式二

本作業功能：維護健檢統計檔(查詢→編修)

點選頁籤可查看不同健檢對象資料



20

統計明細

注意事項：
1.若有修改統計數字要記得「儲存」。
2.資料來源：紀錄統計資料來源
a.批次產製：依健檢維護資料產製
b.批次後修改：批次產製後人工修改了數字
c.自行登錄：自行輸入數字

3.建議將統計期間之健檢資料維護完善後再進行
批次統計，避免人工修改產生統計資料與建檢
資料不一致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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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注意事項：
自行輸入或修改之統計數字，放大鏡點
進去”無人員明細可供參考”或”數字
與人員明細不符”是正常現象。

本作業功能：無維護健檢資料，可點「新增」
自行輸入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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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維護檔(健康檢查統計檔維護)
2.報送檔(最後一次報送出去的統計資料)

本作業功能：列印統計表

列印格式



機關業務承辦人設定

機關產生批次統計資料

主管機關 機關作業

列印統計報表

報送狀況查詢

通知

報送作業

報送時間設定

列印健康檢查
統計表

一級機關

統計資料維護

稽催未報送機關
與一級機關

報送日期
截止

報送狀況查詢

稽催所屬
未報送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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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所屬報送截止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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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報送截止後無法報送。
2.請一級機關確實督導所屬，若所屬未報送，則一
級機關無法順利報送。
3.報送後發現資料有誤，可在報送截止日前重新產
製統計或修改統計檔，再重新報送修改後的統計
資料。

本作業功能：報送健檢統計資料
機關承辦人執行報送後，統計資料會寫入報送檔，並紀錄報送的項
目、資料年月、報送機關、報送資料內容、報送人員、報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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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可針對報送狀況(全部、已報送、未報送)來查詢
稽催：針對未報送指定發送方式(系統待辦訊息(首頁) 與 Email的方式)來通知
列印：將查詢出來的資料產製 excel檔供列印
明細：可查看統計資料

本作業功能：健檢統計資料報送情形查詢與稽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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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一級機關基於督導所屬的立場可自行設
定所屬應提早完成報送時間。
2.一級機關的報送截止迄日不可大於主管
機關設定的報送迄日。
3.整個作業實際報送截止時間仍以主管機
關(人事處給與科)為依據。

本作業功能：提供一級機關督導所屬可自行設定所屬提早報送截止時間


